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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4日上午，记者专门在鼓山西路三馆

处对自东向西行驶的车辆作了观察。

9:26，信号灯转红灯，前面的几辆车子相继

减速刹车，停了下来，一辆尾号为 175的出租车

从三馆门口拐入非机动车道，并通过遮阳棚右

拐进入新中路。随后，一辆银色车子也以同样方

式转入新中路。

此后，几乎每次红灯亮起，就有一至四辆机

动车拐近非机动车道，从遮阳棚下通过，右转进

入新中路。记者观察了半个多小时，期间有 29

辆车从非机动车道“借道”，其中有一辆尾号为

667的出租车还 2次以同一方式通过这一路

口。

在 9：49左右，一辆杭州牌照的黑色三菱车

以较快速度通过非机动车道时，见前方有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骑自行车，该三菱车主还拼

命按喇叭，示意骑车老人给其让道。此后，还有

一辆尾号为 872的车辆也有过按喇叭要求电动

车让行的行为。

这些车主为什么要从非机动车道通过呢？

市民吴先生说：“这个路口的右转车道和直

行车道是并在一起的，而有许多直行车辆为了

少排队，停在了可以右转的车道，这对需要右转

的人来说，肯定是不方便了。”

对此，记者特意留意了一下信号灯。一般来

说，在该路口信号灯东西向绿灯时间内，等候车

辆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路口，而且大部分情况

下，绿灯亮后 20来秒钟左右，车辆几乎无需等

候，均可正常车速通行。

记者还发现，在那些“借道”非机动车道的

车辆中，有 3辆车是在信号灯显示绿灯的情况

下直接拐入非机动车道右转的。而在这 3辆车

中，有一辆是尾号为 836的 4路公交车，一辆是

尾号为 202的出租车。而值得一提的是，从三馆

门口到信号灯停车线才几米的距离，就算前方

都是车辆，正常通过也不会多花几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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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近年来我县森林城市创建、城乡绿
化美化、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产业发展成果，营
造良好的“爱绿、植绿、护绿”氛围，加快推进省
级森林城市创建，着力打造山水品质之城，新昌
县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新
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新昌县摄影家协会、新
昌县天姥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决定联合举办

“共创森林城市·同享绿色生态”摄影比赛，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新昌县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协办单位：新昌县摄影家协会
承办单位：新昌县天姥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二、主题：
以“城市·森林·和谐”为主题，反映新昌城

市森林、重点绿化工程、森林公园建设、城乡绿
化美化、道路河流绿化、村庄（社区）绿化、森林

（生态）旅游、湿地管理、森林资源保护、森林消
防、公益林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及野生动植
物保护等城市与森林、人与自然和谐的作品均
可参赛。

三、参赛细则：
全国各地的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参加；

投稿数量不限，作 品 一律 10英 寸 （长 边
25CM），方片为 8×8英寸，不需装裱，附电子文
档，每幅作品 JPEG格式不小于 3MB，不收胶
片。

每幅作品的背面请注明作品标题、拍摄地

点、拍摄时间、作者姓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近年来在新昌境内拍
摄的，且为本人原创。

所有作品仅限色彩、影调、亮度、反差、裁剪
的调整；谢绝数码合成的摄影作品参赛。

主办单位有权使用获奖作品出版宣传画
册、展览、公益广告等，不另付稿酬。参赛作品一
律不退，作品涉及著作权、肖像权、名誉纠纷，均
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 奖 金 5000元
二等奖：3名 奖金各 3000元
三等奖：5名 奖金各 1000元
优秀奖：30名 奖金各 300元

五、截稿时间：
2013年 7月 30日（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
来稿请寄：浙江省新昌县天姥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地址：新昌县新时代广场 121室
邮编：312500
联系电话：13735319280

新昌县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新昌县摄影家协会
新昌县天姥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3年5月6日

“共创森林城市·同享绿色生态”摄影比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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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走自己的道就这么难吗？

从 2011年 7月份起，我县城区陆续在鼓山中路与大佛路交叉路口、鼓山西路与新中路交叉
路口、七星路与十九峰路交叉口等几处机非分离比较规范的十字路口设立遮阳棚，在序化交通、
加强对非机动车管理的同时，也使等红灯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免于日晒雨淋，受到了群众好评。

然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有些驾驶员为了自己的方便，将车子开进非机动车道，“借道”遮阳
棚右行更是屡见不鲜。

群众对此挺无奈

记者随机采访了现场的

部分群众。骑电动车的张先

生正好在遮阳棚下等红灯，

看着一辆车子从身边驶过，

无奈地说：“他们从这里开，

拍照拍不到呀，钻空子。”张

女士也无奈地表示：“这对我

们骑车的人来说，肯定是多

了份隐患，但也没 有 办 法

呀。”群众表示，非机动车道

一般没有违章摄像头，交警

及时看到了，也没有办法对

他们进行处罚。

交警表示将处罚

记者就以上情况采访了

现场县交警大队相 关 负 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对这方面

的违规，确实存在着取证难

的问题。接下去，我县将考虑

通过摄像头进行视频抓拍，

再根据相关规定对违章车辆

进行处罚。

《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车辆应当

按照下列规定分道通行：（一）

在划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的道路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分道通行；

第七十五条规定：机动车

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

一百元罚款：（八）违反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和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

条文规定要罚款

机动车习惯“借道”


